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
 
为规范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的行为，防范风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
益，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现将基金投资非
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流通受限证券，包括由《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范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部分等在发行时明确一定期限锁定期的可交易证券，不包括由于发布
重大消息或其他原因而临时停牌的证券、已发行未上市证券、回购交易中的质押券等流通受限
证券。
 
二、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限于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登记和存管的，并可在证券交易所或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证券。
 
三、基金不得投资有锁定期但锁定期不明确的证券。
 
四、货币市场基金、中短债基金不得投资流通受限证券。
 
五、封闭式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的锁定期不得超过封闭式基金的剩余存续期。
 
六、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应制订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防范
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
 
七、基金管理公司应重视风险管理和监察稽核部门的作用，上述部门应恪尽职守，发挥专业判
断能力，并保持相对独立性。风险管理部门要对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进行风险评估，并留存
书面报告备查。
 
八、基金管理公司应根据公司净资本规模，以及不同基金的投资风格和流动性特点，兼顾基金
投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合理控制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的比例。
 
九、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相关投资决策流程、风险控制制度须经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批准
。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还应批准相关流动性风险处置预案。
 
十、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应按照《托管协议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的规定，与
基金托管银行签订风险控制补充协议。协议应包括基金托管银行对于基金管理公司是否遵守相
关制度、流动性风险处置预案以及相关投资额度和比例的情况进行监督等内容。如果基金托管
银行没有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导致基金出现风险，基金托管银行应承担连带责任。
 
十一、基金管理公司应在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后两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披
露所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名称、数量、总成本、账面价值，以及总成本和账面价值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锁定期等信息。
 
十二、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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